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 

项目名称 禁毒工作专项经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

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80101 结束时间 20181231 

 
 

项目概况 

 
为加强禁毒工作，保证禁毒工作顺利有效实施，主要分为禁毒宣传教育、购买
社会组织服务和表彰等日常运作经费三个部分组成。 

 
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

见》（中发[2014]6号文件）和中共上海市委下发《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
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
（沪委发[2014]11号）的要求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禁毒法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全面落实综合治理措施，禁毒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是，受国际毒潮持续
泛滥和国内多种因素影响，我国毒品问题已进入加速蔓延期，毒情形势严峻复
杂。加强禁毒工作，治理毒品问题，对深入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维
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幸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中共上海市委下发《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委发[2014]11号）等文件 

项目总预算（元） 
9,082,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9,082,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7,242,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7,152,150.81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

入资金构成 

《禁毒视窗》栏目制作费 900,000.00 

《禁毒先锋》广播制作费 100,000.00 

禁毒干部工作经费     50,000.00 



 

 

禁毒工作表彰经费 220,000.00 

禁毒工作经费 50,000.00 

禁毒工作宣传经费 
390,000.00 

禁毒工作专家咨询及研讨经费 
80,000.00 

禁毒教育馆升级改造经费 
3,000,000.00 

禁毒教育馆运行经费 
522,000.00 

禁毒宣传月经费 
180,000.00 

禁毒杂志制作费 
340,000.00 

禁毒知识竞赛经费 
280,000.00 

禁毒志愿者协会项目经费 
300,000.00 

禁吸戒毒工作经费 
140,000.00 

自强服务总社运行经费 
2,530,000.00 

项目实施计划 由禁毒办负责项目的计划制定、加强制度执行并在年底考核验收 

 

项目总目标 

通过各种宣传，实现全民禁毒意识普遍增强，新吸毒人员滋生速度明显减缓；戒

毒康复体系更加科学完善，戒治挽救吸毒人员能力明显增强，加强戒毒康复人员

就业帮扶和社会保障工作，加强跟踪管理和行为干预；禁毒专业力量不断加强，

各项保障更加有力。 
 

年度绩效目标 

接待参观人数                               18万人次/年 

举办禁毒知识竞赛                         1次 

制作《禁毒研究》杂志                  4期/年 

制作《禁毒参阅》杂志                  12期/年 

先进集体及个人表彰会                  1次 

举办禁毒理论和实践研讨会                  1次 

购买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服务                  正常运营 

禁毒教育馆升级改造质量验收达标           100% 

禁毒工作宣传报道                        及时 

禁毒教育馆升级改造按计划完成           按计划要求完成 

全民禁毒意识                                增强 

新吸毒人员滋生速度                        减缓 

禁毒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     加强 

禁毒工作保障机制                        完善 

相关满意度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预算执行率 95%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接待参观人数 =1800000 

制作《禁毒参阅》杂志 =12 

禁毒教育馆升级改造完成率 =100% 

禁毒教育馆升级改造质量验收达标 =100% 

禁毒教育馆升级改造按计划完成 =100% 

禁毒工作宣传报道及时 
及时 

 

 
 

效果目标 

全民禁毒意识 加强 

参观人员满意度 =100% 

 

 
 

影响力目标 

禁毒工作保障机制 完善 

备注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 

项目名称 政法工作宣传经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80101 结束时间 20181231 

项目概况 完善政法宣传舆论工作机制，努力使正面宣传更积极、政策解读更深入、舆论引

导更有效，为政法工作营造良好舆论生态。 

立项依据 《2017年度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政法宣传舆论工作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法工作的重要内

容。政法宣传战线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把宣传

舆论工作贯穿政法工作始终，主动适应国际形势新变化、经济发展新常态、信息

传播新特点，把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改变被动、改善生态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进一步转变理念、创新方法，完善政法宣传舆论工作机制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落实《2017年度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由市委政法委宣传处负责 

项目总预算（元） 
5,97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5,97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6,57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6,485,759.6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法制天地频道建设经费 
2,600,000.00 

平安英雄评选经费 
1,130,000.00 

上海法治报宣传经费 
150,000.00 

上海政法综治网建设经费 
1,600,000.00 

新媒体建设经费 
150,000.00 

政法文化建设经费 
100,000.00 



 
政法宣传经费 

240,000.00 

项目实施计划 由宣传处负责项目的计划制定、加强制度执行并在年底考核验收 

 

 
项目总目标 

积极开展正面宣传，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加

大宣传阵地建设投入，提升新形势下政法综治宣传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 

 

 
年度绩效目标 

《法制新闻》制作宣传             365期/年 

开展有影响的系统宣传活动             4个/年 

《法治报》政法报道类专栏宣传       50期/年 

开展综治网在线访谈活动             15期/年 

确保网站运行安全                    100% 

确保频道播出安全                    100% 

完成综治网建设目标                   按计划完成 

平安英雄评选表彰活动宣传             按计划完成 

正面宣传力度                          扩大 

宣传触角和渠道                   拓展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有效 

新媒体宣传阵地建设                   加强 

政法宣传舆论工作机制             完善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预算执行率 95%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法制新闻》制作宣传期数 =365 

《法治报》政法报道类专栏宣传期数 50 

开展综治网在线访谈活动次数 =15 

开展有影响的系统宣传活动次数 =4 

频道播出质量稳定性 稳定 

网站运行安全性 安全 

完成综治网建设及时完成 及时 

 

 
 

效果目标 

宣传渠道拓展 拓展 

正面宣传力度 加大 

社会公众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政法宣传舆论工作机制 优化 

  

备注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 

项目名称 见义勇为专项经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80101 结束时间 20181231 

 

 
项目概况 

见义勇为、匡扶正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近年来，本市涌现出一大批敢于

同各类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积极投入抢险救灾的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为了奖励

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弘扬社会正气，维护社会秩序，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本市于2002年5月10日起正式施行《上海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20号），该办法设立见义勇为专项经费，主要用于见义

勇为人员的表彰、奖励、慰问；因见义勇为而牺牲、伤残人员的补助；办理因见

义勇为而牺牲、伤残人员的无记名人身保险。 

 

 
立项依据 

该项目按照《上海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20

号）等文件作为项目依据。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见义勇为、匡扶正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近年来，本市涌现出一大批敢于

同各类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积极投入抢险救灾的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为了奖励

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弘扬社会正气，维护社会秩序，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依据《上海市见义勇为行为申报确认及先进举荐评定办法》，遵循市委政法委

《财务管理规定》、《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财务管理工作规范》 

项目总预算（元） 
2,42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42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42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2,393,350.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见义勇为》宣传费 
500,000.00 

见义勇为保险费 
1,180,000.00 



 
见义勇为奖励费 

580,000.00 

 
见义勇为慰问费 

10,000.00 

 
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疗养费 

150,000.00 

 

 
项目实施计划 

由综治办负责项目的计划制定、加强制度执行并在年底考核验收 

 

 
项目总目标 

及时发现、表彰见义勇为人员，切实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弘扬社会正气，维护

社会秩序，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保费金额                     118万元/年 

奖励发放准确度               100% 

发现、宣传见义勇为事迹        及时 

见义勇为社会风尚               增强 

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        增强 

项目长效管理状况               完善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预算执行率 98%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奖励发放完成率 <=100% 

投保完成率 =100% 

奖励发放准确性 =100% 

奖励及时性 及时 

投保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见义勇为人员权益的保障力度 增强 

见义勇为社会风尚 增强 

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项目长效管理状况 完善 

 
 

备注 


